采购需求
包1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提升战略研究，13万。
①安排专业团队结合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建设实际，围绕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提升战略要求及陕西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事项清单，突出差异化改革探索，分析其他自贸试验区先进经验等内容开展课题研究，形成1篇研究报告。
②围绕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年度重点工作，总结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改革创新成效，围绕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形成省级及以上制度创新案例不少于2个。
③围绕课题研究内容，结合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任务，赋能港贸产融合创新发展，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等方面提供自贸相关咨询服务和决策建议，参加相关活动。
④协助我局开展其他决策咨询服务。
二、技术要求：
满足政府采购政策资格。
三、服务要求：
1、提供具有专家团队相关资格；
2、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不得侵权
成交单位保证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使用或采购人提交的调研报告、理论课题研究报告以及其他文件、资料均不存在侵犯其他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权益的情形。
4、保密义务
双方均应对因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而获知的对方的政府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允许，不得泄露，且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以外的目的。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
[bookmark: _GoBack]（二）款项结算
1、 预付款，合同签订15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
2、 进度款，乙方完成合同约定课题研究及创新案例等内容，并通过履约验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
五、其他要求：
（一）成果交付要求
需达到采购人对项目的具体要求。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完成合同约定的重点任务及课题研究、调研报告等工作后，按照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料进行验收；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采购人确定的时间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3.1  乙方提供的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及国家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采购人损失。
3.2  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服务，本项目合同解除，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3.3  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3.4  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3.5  验收依据
3.5.1  合同文本。
3.5.2  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文件、澄清函。
3.5.3  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三）违约责任
1、按《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未按协议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协议要求的，甲方应当将供应商违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依据《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3、由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按照原计划提供服务，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4、如有异议另行协商。
六.质量要求：合格。
七、服务范围：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服务范围。
   八、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包2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自贸试验区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研究，12万。
①安排专业团队结合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建设实际，以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为研究方向开展课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篇。
②围绕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形成省级及以上制度创新案例不少于1个。
③借鉴其他自贸试验区，破解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落实试点任务复制推广的痛点难点，探索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重点领域开放举措，赋能西安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开展研究，推进任务落实。
④围绕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结合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发展实际，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和决策建议，参加相关活动。
⑤协助我局开展其他决策咨询服务。
二、技术要求：
满足政府采购政策资格。
三、服务要求：
1、提供具有专家团队相关资格；
2、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不得侵权
成交单位保证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使用或采购人提交的调研报告、理论课题研究报告以及其他文件、资料均不存在侵犯其他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权益的情形。
4、保密义务
双方均应对因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而获知的对方的政府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允许，不得泄露，且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以外的目的。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
（二）款项结算
1、 预付款，合同签订15个工作日内，达到付款条件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0%
2、 进度款，乙方完成合同约定课题研究及创新案例等内容，并通过履约验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
五、其他要求：
（一）成果交付要求
需达到采购人对项目的具体要求。
（二）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1、完成合同约定的重点任务及课题研究、调研报告等工作后，按照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资料进行验收；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采购人确定的时间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3.1  乙方提供的服务最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及国家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要求赔付采购人损失。
3.2  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服务，本项目合同解除，乙方赔偿甲方相应的损失。
3.3  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3.4  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3.5  验收依据
3.5.1  合同文本。
3.5.2  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文件、澄清函。
3.5.3  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三）违约责任
1、按《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未按协议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协议要求的，甲方应当将供应商违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依据《民法典》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3、由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无法按照原计划提供服务，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4、如有异议另行协商。
六.质量要求：合格。
七、服务范围：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服务范围。
八、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